
	2017年度河西市政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检测二标段

招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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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河西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拟对2017年度河西市政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检测二标段进行公开招标。资金来源已经落实，本工程对投标报名人的资格审查，采用资格后审方法选择合格的投标申请人参加投标。　 
一、 项目基本概况： 

河西南部地区扬子江大道（河西大街至黄河路段），北起河西大街，南至黄河路，包括主路、辅路两部分，其中主路改建总长为900米，辅路改建总长4350米。

河西中部地区苍山路北起楠溪江西街，南至河西大街，长度287.31米。

河西中部地区松花江东街西起江东中路，东至庐山路，长度374.067米。

中和村保障房一号路北起太清路，南至螺塘街，道路全长约540米。

中和村保障房二号路北起高庙路，南至螺塘路，道路全长约300米。

河西南部地区规划一号支路北起燕山路，南至渭河路，长约1540米。

河西南部地区扬子江大道（红河路至天保街段），位于南京河西新城区南部地区，红河路至天保街段，路线全长1532米。

河西南部地区寿带街北起友谊路，南至规划支路，长约3330米。

河西南部地区螺塘街西起红河路，南至渭河路，长约3100米。

二、招标内容： 

编制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检测报告、提交环保局网站公示并通过环保部门的最终审批。 

三、项目周期

签订合同之日起40天内，完成所有项目的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检测工作并通过环保部门的最终审批。

四、投标申请人的资格 

1、申请人资质等级及范围：具备江苏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核发的计量认证书（提供投标人计量认证证书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 

2、投标单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提供投标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

3、投标单位未处于被责令停业、投标资格被取消或者财产被接管、冻结和破产状态。（提供承诺书原件）

4、投标单位财务和经营状况良好，具备履行合同能力，近两年内无不良经营行为。（提供承诺书原件）

5、投标申请人的单位名称必须与单位资质证书上的单位名称一致。 

6、投标单位提交资料中的重要内容没有失实或者弄虚作假。（提供承诺书原件）。

7、企业业绩：企业 2012年3月1日以来具有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检测的业绩。（提供合同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时间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

8、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五、评标方法：采用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最高限价人民币28.5万元整，超过限价视为废标.

六、报名事项

1、报名时间：2017年3月10日至2017年 3月17日均可报名（节假日除外），每天09:30–11:30和13:30-17:00（北京时间）

2 招标文件领取地点：南京市建邺区应天大街901号南京河西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领取招标文件时请携带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单位介绍信》或者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

七、投标时提供的资料 

1)   项目报价（含报价依据、报价组成明细，单价和最终总报价（含税及通过环保部门的最终审批前的一切费用）

检测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检测费（万元）
长度/规模

备注

河西南部地区扬子江大道（河西大街至黄河路段）
5250m
详见环评批复和环评报告书
河西中部地区苍山路
287.31m

详见环评批复和环评报告书
河西中部地区松花江东街
374.067m

详见环评批复和环评报告书
中和村保障房一号路
540m

详见环评批复和环评报告书
中和村保障房二号路
300m

详见环评批复和环评报告书
河西南部地区规划一号支路
1540m

详见环评批复和环评报告书
河西南部地区扬子江大道（红河路至天保街段）
1532m

详见环评批复和环评报告书
河西南部地区寿带街
3330m

详见环评批复和环评报告书
河西南部地区螺塘街
3100m

详见环评批复和环评报告书
合计

   2）签订合同之日起40天内，完成所有项目的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检测工作并通过环保部门的最终审批。（提供承诺书）

3)   服务承诺书。
4)   项目组人员名单、简历、资质证书和主要负责人业绩。 

5) 投标单位资格证书、法人机构代码、税务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 

6) 投标人业绩复印件及承诺书（加盖公章）。

7） 其他资料。

八、投标截止时间： 

投标人持经办人身份证、单位介绍信等原件，将以上资料一式伍份（正本一份，副本肆份）装订成册，密封后加盖公章，于2017年3月21日14：30送至南京市建邺区应天大街901号南京河西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开标时间同投标截止时间。

付款方式及流程

    因该项目的建设方南京市河西新城区国有资产经营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包人上级主管部门），委托其下属企业发包人南京河西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进行全过程工程项目管理工作。付款方式及流程由承包人按合同要求申请工程款，经发包人审核批准后，由发包人向项目建设单位南京市河西新城区国有资产经营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办理工程款支付手续，并由项目建设单位直接支付给承包人。承包人按规定开具付款方为“南京市河西新城区国有资产经营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否则，发包人可以暂停支付。
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招标人：南京河西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招标人地址：南京市建邺区应天大街 901号

招标人邮编：210000

招标人传真： 

招标人联系人： 徐工、孙工

招标人联系电话： 025-86495609

招标人电子邮箱：




